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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山站点院前急救收费标准公示

根据《温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超声检查、综合诊查、康复、精神治疗、麻醉、血液系统、美容整形、物理治疗等8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》(温医保发【2026】4号)文件精神，及《温州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工作收费标准》，我院景山站点考虑到接送对象为精神障碍的特殊群体，以及泰顺、文成、洞头等地区路途较远，现将温州市急救中心景山站点院前急救工作收费标准设置如下：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服务产出
	价格构成
	计价单位
	价格
	医保分类

	1
	院前急救费
	针对急危重症患者，医护人员制 定抢救案，在 院前组织开展现 场紧急救治
	涵盖组织人员、观察、 实施抢救、监测生命体  征、记录、制定方案等 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 物质资源消耗
	次
	160元
危重病人的现场抢救（包括脏器功能衰竭、外伤、烧伤、中毒、窒息休克等）加收50%；

	甲

	2
	救护车转运费
	医疗机构（含120急救中心）利用救护车转运患者的费用
	涵盖救护车交通往返相 关管理费、折旧费、消 毒费、油耗、司机劳务 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 本物质资源消耗
	公里
	起步价（3公里 内）20元，3公里以上 4 元/公里
	自费



备注：救护车转运费按病人送诊至医院单程计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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